
- 1 -

苏 社 教 指 〔 202 2〕 10 号

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度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化
基地”建设申报及 2021 年度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

化基地”建设阶段性考核的通知

各市社指中心、开放大学：

现将《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度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化基地”

建设申报及 2021 年度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化基地”建设阶段性

考核的通知》印发给你们，望周知。

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

2022 年 4 月 20 日



- 2 -

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度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化
基地”建设申报及 2021 年度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

化基地”建设阶段性考核的通知

为全面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、终身教育体系构建，深化社区

教育内涵发展，总结、推广我省城乡社区教育方面的经验和做法，

打造具有江苏特色的优质项目品牌，进一步提高我省社区教育建

设水平，发挥引领、示范、激励作用，扩大江苏社区教育在全国

的影响力。江苏开放大学、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将组织

开展 2022 年度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化基地”建设申报及 2021 年

度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化基地”建设阶段性考核工作。具体要求

如下：

一、2022年度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化基地”建设申报工作

（一）申报对象及范围

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化基地”是以特色化、主题化、类型化

且具有示范性、可操作、宜推广的社区教育项目创新、孵化基地；

是以“主题”为核心来统领、整合形成的具有全省带动性的优质

项目实践基地；是通过项目运作、机制创新、积累经验、宣传推

广，形成具有品牌形象的社区教育基地。

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化基地”申报对象为全省范围内各级各

类开放大学、社区学院、社区教育机构等单位。各市教育局、开

放大学亦可组织相关有特色的高校及二级学院申报。项目鼓励多

方联合建设，充分整合、利用各方资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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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周期

江苏开放大学、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将通过两年的

建设周期，重点打造一批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化基地”，以更有

效地服务全民终身学习，建设学习型社会。

（三）建设原则

1、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化基地”满足广大市民学习需求及

区域经济发展为根本，以项目化运作为机制，以创新、示范、联

动、孵化为特色。

2、注重建设过程。项目化基地建设工作与社区教育工作相

结合；项目方案与解决社区教育实际问题相结合；项目成果与社

区教育创新发展相结合。确保建设有基础，研究有方向，工作有

成效；确保项目建设的科学性、针对性和有效性，不断探索社区

教育工作发展新方向、管理新模式、实施新途径，使项目化基地

真正成为推动区域社区教育深入开展的新契机和新动力。

（四）申报条件

1、内涵与范围。申报的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化基地”是在

区域内具有一定影响力，依托社区教育的产品、服务、平台等载

体实施的社区教育的实体。

2、特点与辨识度。基地培育建设的项目或品牌要有特点，

有一定的辨识度，既符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与学习者需求，又有

较鲜明的教育教学创新性，同时在区域内需有一定的辐射面。

3、基础与前景。申报的“基地”可以是在省内已申报的各

类社区教育品牌项目现有基础上的发展提升，也可是新孕育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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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但均应有一定的建设基础和社会影响，有较好的孵化空间和

发展前景。

（五）项目管理

项目实施包括组织项目申报、项目立项、开展中期自评、终

期结项、评审验收等五个阶段。

项目实行分级管理。江苏开放大学、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

导中心做好全省“优质项目化基地”建设的安排部署。各地教育

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工作，各市开放大学负责具体管理。江苏开放

大学、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组织相关专家对“优质项目

化基地”进行评审验收并视具体情况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。

（六）申报要求

为突出开放大学在社会教育工作中的引领作用，便于开展工

作，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化基地”建设申报工作由各市开放大学

汇总统一申报。各市开放大学会同教育主管部门对照申报要求，

对申报项目进行遴选、审核，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前将申报材料

（含申报书及佐证材料）报送省社指中心（申报书一式 3 份、佐

证材料一式 1 份，同时报送 PDF 格式电子版，佐证材料单独另行

装订成册）。逾期不再受理。

望各地高度重视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化基地”的建设和打造，

遴选符合条件的项目积极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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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2021年度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化基地”建设阶段性考

核工作

（一）考核对象及时间

请 2021 年度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化基地”（2021 年 9 月立

项）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前提交“优质项目化基地”建

设阶段性考核表及佐证材料，并根据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化基地”

建设指导意见（苏社教指〔2021〕14 号）进行自查工作。各市

社指中心和市开放大学可于 6 月前视实际情况先期安排预考核

工作。江苏开放大学、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将于 6 月至

9 月对 2021 年度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化基地”建设单位开展阶

段性考核工作，根据考核结果，支付第一笔建设经费。

（二）材料报送要求

请 2021 年度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化基地”立项建设单位将

阶段性考核表（一式三份）及佐证材料（一式一份）加盖公章后，

统一报送至市开放大学，市开放大学汇总、审核本区域报送材料

后，按照规定时间要求寄送至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。同

时报送电子版材料（佐证材料以 PDF 格式呈现）。

三、联系办法

地址；南京市江东北路 399 号江苏开放大学社会教育处

邮编：210036

联系人：施健，联系电话：025-8626533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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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1、2022 年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化基地”建设申报评审书

2、2021 年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化基地”建设阶段性考核表

3、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化基地”建设指导意见

4、社区教育“优质项目化基地”专项经费管理办法

抄送：省教育厅语继处、各市教育局。

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20 日印发


